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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 急 ZJSP17-2018-0008

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文件
浙交〔2018〕59号

关于印发《浙江省交通运输安全生产

重点监管名单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、义乌市交通运输局，嘉兴、舟山、台州市

港航（务）局，厅管厅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全省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监督管理，督促和警示

交通运输企业和相关人员全面履行安全生产责任，现将《浙江省

交通运输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名单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浙江省交通运输厅

2018年 4月 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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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交通运输安全生产
重点监管名单管理规定
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全省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监督管理，督促

和警示交通运输企业和相关人员全面履行安全生产责任，加强社

会监督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道路、水路运输及交通工程（养护工程）建设安全

生产重点监管名单的管理工作，适用本规定。

第三条 浙江省交通运输厅指导全省道路、水路运输及交通重

点工程建设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名单管理工作。

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及其行业管理机构，嘉兴、舟山、台

州市港航（务）局，省公路局、省港航局、省运管局、省交通工

程监管局（以下简称“交通运输部门”），根据职责分工和管理

权限，负责管辖范围内的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名单管理工作。

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名单是指被列为重点

监管对象的道路、水路运输及交通工程（养护工程）建设企业（以

下简称“企业”）、营运性车船及相关驾驶员（含船长，下同）

的名单。

第五条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列入省级安全生产重点

监管名单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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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发生重大及以上安全生产责任事故（含重大污染事故，

下同）的；

（二）6个月内连续发生 2起及以上死亡 3人及以上事故的；

（三）列入国家、部、省、厅及省级行业局交通运输安全生

产挂牌督办事项，拒不整改或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；

（四）虽未造成较大以上事故，但影响恶劣、情节严重的；

（五）其它需厅及省级行业局列入重点监管的。

省级重点监管工作由省级各行业局具体实施。

第六条 列入安全生产重点监管的公布期视情予以 6至 12个

月的期限，整改不到位或情况严重的给予 1年至 2年的期限。

第七条 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可根据行业特点和具体情况，制

订相应的列入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名单条件及整改期限等。

第八条 列入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名单程序：

（一）审核获取的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信息，对符合条件

的，列入安全生产重点监管拟定名单；

（二）告知被列入安全生产重点监管拟定名单的单位或企业

和有关人员违法违规事实，听取其陈述和申辩；

（三）经交通运输部门核准，列入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名单；

（四）送达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名单通知至有关单位或企业或

营运性车船所有人及驾驶人员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第九条 移除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名单程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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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公布期满，交通运输部门应将企业、营运性车船、驾

驶人员信息从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名单公布栏中移除；

（二）企业、营运性车船所有人及驾驶人员完成安全生产隐

患或管理缺陷整改工作，可提出移除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名单申请，

经交通运输部门检查整改合格后，将企业、营运性车船、驾驶员

信息提前从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名单中移除。

第十条 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名单由各级交通运输部门通过政

务网站等形式向社会公布，并指定专人负责管理更新。

第十一条 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建立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名单数

据库，实现信息共享，有效监管。

第十二条 对列入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名单的企业公布事项应

当包括企业的名称、营业地、法定代表人、列入重点监管名单事

由等信息。

对列入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名单的驾驶员公布事项应当包括驾

驶员姓名、船员职务证书或从业资格证书号码、列入重点监管名

单事由等信息。

对列入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名单的营运性车船公布事项包括船

名或车牌号码、所属企业、车船籍所在地、列入重点监管名单事

由等信息。

第十三条 在公布期结束后，整改不到位的，应当相应延长其

公布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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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对列入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名单

的企业、营运性车船，采取责令定期报告安全生产情况、增加安

全检查频次、安全生产约谈、挂牌督办等安全管理措施。

交通运输部门应当组织被列入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名单的驾驶

员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按照有关法律法规，对情节严重的，

依法予以处理。

第十五条 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对被列入重点监管名单 2次及

以上的企业实施安全生产评估，对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的，按照

有关法律法规，依法予以处理。

交通运输部门应当对被列入重点监管名单 2次以上的营运性

车船，实施安全检查检验，对不符合安全生产相关标准规范的，

按照有关法律法规，依法予以处理。

第十六条 被列入重点监管名单的企业、营运性车船和驾驶

员，取消当年安全生产各项评比资格。在公布期限内不得参加招

投标、不得扩大经营范围等。

第十七条 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监管人员违反规定滥用职权、徇

私舞弊、玩忽职守影响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名单管理工作的，应当

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第十八条 鼓励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对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名单

管理工作进行监督，发现违法行为，有权向交通运输部门举报。

第十九条 各级交通运输部门依照本规定，结合本地本行业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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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实际，制定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名单管理实施细则。

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 2018年 6月 1日起施行。

抄送：交通运输部，省安委办。

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2018年 4月 27日印发


